苦水河利通区段综合治理工程2023年度建设项目
一、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苦水河干流利通区段，总占地面积303.97亩，主要建设河道整治工程（护岸）5处，穿护岸涵洞7座，更换青年桥栏杆208米，在利通区苦水河青年桥~银西（古青）高速段两岸建设防汛道路，布设视频信息采集体系，项目总投资3045.48万元，环保投资542.94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7.8%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由宁夏盛博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报告表》内容基本完整，评价结论科学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，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，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。
三、项目施工、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减少施工期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废污染。施工结束后，建设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有关要求，对施工现场及临时占地采取回填、平整、植被恢复等措施，减少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。
（二）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主要建设护岸工程和防汛道路，不属于工业污染型项目，运营期无大气污染。
（三）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为河湖整治工程，运营期无水污染物产生。
（四）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运营期无污染源排放，无固体废物产生。
（五）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运营期间无噪声源。
（六）根据相关规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，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设计与施工。

